南華大學 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 就學貸款 公告97.1.21
一、申請日期：97. 2. 1截止！臺灣銀行全面實施上網填寫申請書，入口網站(網址：https://sloan.bot.com.tw ) 填寫完畢後列印就學貸款申請書。前往台灣銀行國內各分行辦理對保手續後，請將就學貸款申請書第二聯（學校收執聯）、註冊繳費單、全戶戶籍謄本（三個月內）（第一次辦理或戶籍有異動者需繳交）、南華大學就學貸款切結書等資料郵寄本校生活事務組，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二、申請條件（免附證明資料，由學校向財稅中心查核）
(一)、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者（即父親、母親及本人﹝已婚者為配偶及本人﹞加總之年收入在114萬元以下），在學期間貸款利息由教育部負擔。
(二)、家庭年收入逾114萬元至120萬者，在學期間教育部補貼半額利息。
(三)、家庭中有二人以上就讀高中以上學校者（需附本人及另一兄弟姐妹之學生證影本證明），符合本項資格者，貸款利息需自行負擔。申請條件為（二）（三）者，每月應向台灣銀行繳納利息。

三、申請程序：（第一次辦理戶籍謄本需申請2份，一份給銀行，一份給學校）
（一）請持就學貸款申請書（上網填寫、列印）、學生證（新生憑錄取通知單）、註冊繳費單、身分證、印章、最近3個月之全戶戶籍謄本2份（申請人及保證人如不在同一戶請分別準備）等與家長（或保證人，並須持身分證及印章）至台灣銀行所屬各地分行辦理對保。
（二）保證人有父母（或監護人）者為父母（或監護人），若以他人為保證人者須繳驗收入證明。
（三）以上辦妥後，於97年2月1日前，將台銀第二聯（學校收執聯）、註冊繳費單、
全戶戶籍謄本（三個月內）（第一次辦理或戶籍有異動者需繳交）、南華大學就學貸款切結書寄回學校生活事務組申辦（繳費單經學務處核章後才完成就學貸款手續）。註冊日請同學至學務處生活事務組領取第三聯學生收據聯及第四聯學校存查聯；若需補繳差額，請先補單繳費後完成註冊手續。
四、貸款金額：金額上限為學雜費、實習費、私校退輔基金、學生平安保險費、住宿費之總額；另，可再加貸書籍費3000元、校外住宿費18000元（欲超貸者，請持本公告交予台銀行員）。
五、特別事項：

※（一）為加速業務之進行，避免影響他人權益，逾期繳件決不受理。

（二）就讀每一教育階段（高中或大學期間），皆應重新辦理對保，或至原分行辦理延期還款，否則屆時無法撥款。

（三）進修學士班同學可採加貸書籍費及校外住宿費之方式，解決開學後增修學分費用之問題。

（四）同時辦理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貸款者，應先辦理減免，再申請就學貸款。
（五）南華大學就學貸款切結書，請上學務處生活事務組網頁下載http://mail.nhu.edu.tw/~staffair/SAO/life/d-studyloan.html
（六）本業務承辦人：學務處 生活事務組 吳文雯；分機：1221。









